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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3 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申復單位：開南大學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 

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目標、核心能

力與課程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該系將學生代表及其他相關人

員出、列席納入系務會議設置

辦法規範中，惟實際選任與出

席情況均未落實。（第 1 頁，待

改善事項第 2 點） 

1. 本系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前之系

務會議設置辦法第四條規定，將

學生代表與其他有關人員出列

席設為必要時「得」邀請參與；

後於本系於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

自我評鑑時，根據自我評鑑委員

建議，將學生代表與其他有關人

員出列席設為「應」邀請出列

席，務必邀請學生代表與其他有

關人員共同參與系務會議。 
2. 本系依據前述建議於 103 年 1 月

2 日經系務會議修改辦法，將學

生代表與其他相關人員列為

「應」邀請出、列席，並於同年

1月 23日經商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維持原訪評意見。 

理由：訪評意見乃陳述學生代表與其

他有關人員較少出、列席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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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請參閱【附錄一】~【附錄

三】）。本系亦於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開始施行（請參閱【附錄

四】）。 
3. 本次評鑑委員所參見之資料期

間為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至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止，故委員所見

乃為「得」以參與期間。 
教師、教學與

支持系統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學士班部分】 
該系學士班分為「企業管理

組」、「創業管理組」及「科技

管理組」3 組，各組課程地圖之

設計有所差異，惟依該系各年

級課程表呈現之實際開課情形

顯示，「企業管理組」與「創業

管理組」課程差異極小。例如：

101 學年第 1 學期「企業管理

組」與「創業管理組」三年級

僅有統計應用軟體之上課時間

不同，其餘課程之課程名稱、

根據本系課程委員會之規劃，學士班

「企業管理組」及「創業管理組」之

二、三、四年級課程確實有所差異，

（請參閱【附錄五】）。以 101 學年第

1 學期「企業管理組」與「創業管理

組」三年級之實際開課情形為例，「企

業管理組」之必修課程為科技與創新

管理、行銷管理及統計應用軟體；「創

業管理組」之必修課程為中小企業創

業理論與實務（經查本系之 101 學年

第 1 學期「創業管理組」三年級課表

將此課程誤植為選修課程，已修正之

維持部分訪評意見。 
理由： 

1. 該系於實地訪評期間提供之文

字資料係為誤植，經申復意見說

明修正後，內涵已有部分變更。 

2. 該系必修與選修課程之規定雖

略有差異，然 2 組實際開課可供

學生修習之課程差異甚小，尚有

重新釐清之空間。 

修改實地訪評報告書：該系學士班分

為「企業管理組」、「創業管理組」及

「科技管理組」3 組，各組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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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授課教師與上課時間全部相

同，其餘各學期亦有類似情形。 
（第 4 頁，待改善事項第 1 點） 

課表請參閱【附錄六】，煩惠予更

正）、行銷管理及統計應用軟體。而

本系選修課均開放同年級學生選

修，故「企業管理組」之必修課程可

供「創業管理組」同學修讀，列為該

組之選修課程，反之亦然。推估可能

因此造成委員之困惑，未來本系將更

強化各組課程差異，已符合各組學生

之需求。 

之設計有所差異，惟依該系各年級課

程表呈現之實際開課情形顯示，「企

業管理組」與「創業管理組」課程差

異極小。例如：101 學年第 1 學期「企

業管理組」與「創業管理組」三年級

2 班共同開設完全相同之 7 門課程，

差異僅在必修或選修之規定不同，未

能有效呈現並凸顯 2 組課程設計之

特色，其餘各學期亦有類似情形。 

註：評鑑委員接受申復之修正意見，本會已直接在實地訪評報告書中進行文字修正。 

 


